
无锡已发出多份“家庭教育令”

“熊孩子”犯错误，“甩手家长”也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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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带娃”“虎妈狼爸”
“祖辈包办”……这是时常出现
在家庭教育中的词汇，如何教
育好孩子也是让无数家长“头
秃”的难题。就在今年年初，
《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
五月份，全国首个家庭教育宣
传周在各地启动，“依法带娃”
一时间成为热词。

六一儿童节之际，本报邀
请了法律界人士，谈谈对此事
的看法，并为家长释疑。

案例

“《家庭教育促进
法》更像是一部倡导性
的规定，它是在告诫家
长如果不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法院有权介入
干预。”虽然监护人失
责会收到法院的“家庭
教育令”，如何确保取
得实效依然是个值得
探讨的话题。

为此，有的地方要
求法官定期回访，如果
监护人履行不到位，还
会再次发出“家庭教育
令”；有的地区设立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室，对
家庭教育缺失的家庭
进行指导；有的建立心
理疏导、回访帮扶等联
动机制；有的邀请心理

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
师加入，对家长开展指
导或制定具体方案。
有法官认为，从长远来
看，应当发挥社会组织
的专业性力量，将其引
入到家庭教育中来，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
（晚报记者 甄泽 宋轶）

未成年人网售“上头电子烟”
父母被发“督促监护令”

今年2月，江阴法院、江阴
检察院联合向涉案未成年人张
丽（化名）的家长发出《督促监护
令》，要求张丽的家长正视监护
不力责任、提升监护能力。据了
解，2021年7月期间，张丽明知
销售的“上头电子烟”中含有被
国家列管的人工合成大麻素成
分，仍采用快递寄送等方式，10
余次销售“上头电子烟”。同年
12月，江阴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张丽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向法
院提起公诉。今年2月，法院公
开审理此案，判处被告人张丽有
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八千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发现
张丽的家长对其疏于监管，对其
走上犯罪道路有一定影响，因此
在庭审结束后，法官、公诉人联
合向张丽的家长发出《督促监护
令》，并委托社工机构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考虑到张丽的家长
即将回到户籍地，法官、公诉人、
社工在开展线下指导后，还商定
了后续的远程指导方案，力求帮
助张丽日后顺利回归家庭、回归
社会。

无锡中院刑一庭法官徐海
宏介绍，在以往涉及到未成年
人的案件中，因为没有针对失
职父母追责的有效司法举措，
如何对未成年人进行全方位的
司法保护缺少必要的抓手，而
《家庭教育促进法》则给出了法
律依据。徐海宏表示，《家庭教
育促进法》的实施，折射出的是
家庭教育理念的变化，“家庭教
育既是家事又是国事，即在父
母作出不利于孩子的行为时，
国家有责任保护孩子的利益。”

据介绍，今年以来，无锡已
发出多份“家庭教育令”或“督
促告知书”，仅5月份，无锡法
院就对失责监护人进行家庭教
育指导7次。此外，市中院与
市妇联携手共建了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合力做好涉诉未成年
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疏于管教或教养失当
是常见失责原因

梳理无锡发出的“家庭教
育令”，有的是家长疏于管教
或教养失当，导致未成年人作
出不当行为乃至犯罪，有的是
因为夫妻感情破裂影响未成
年人成长的。

在新吴法院发出的全市
首份家庭教育令一案中，夫
妻离婚后，女方在未通知孩
子父亲的情况下将孩子带离
无锡，并且没有将孩子送去
上学，剥夺了孩子受教育的
权利，期间还向前夫发送过
激言论，影响了孩子的心理
健康。在这份指导令中，法
院要求孩子母亲关注孩子的
生理、心理状况，确保其正当
受教育权，不得再以孩子的
健康、安全作为威胁，作出不
当言语、行为，还要其在规定
时间到市妇联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

在锡山法院、惠山法院的
两起案件中，均是因为家长疏
于管教，最终导致孩子走上了
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两份督
促令中都要求监护人多关注
孩子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
习惯，帮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使其能早日回归校
园、回归社会。

新吴法院法官顾玫介
绍，有的指导令给出了量化
指标，如每周至少探视一次，
与老师每周联系一次等；有
的还设置了未完成指导将接
受训诫等条款。根据《家庭
教育促进法》的要求，这些指
导令更多强调的是指导培训
和理念纠正，如对较为常见
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等简单
粗暴的理念予以纠正，提醒
家长家庭教育行为受到法律
约束，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将依法受到惩戒。

“有个网络梗说得
很有道理：当家长又不
需要考证。”采访中有家
长这样向记者表达自己
的无奈，市民龙女士就
说，生娃前她有一大堆
美好的设想，但是随着
娃一天天长大，一说起
教育就“鸡飞狗跳”：“老
人太宠，丈夫觉得配合
好学校就行，我想让孩
子多学点东西。带娃本

就是没有标准的事情，
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是有一件事一家人却
是态度一致——防止孩
子沉迷网络。

徐海宏介绍，依据
《家庭教育促进法》，家
长除了陪伴、科学教
养、配合学校教育等责
任外，还有预防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的责任，

“一方面是现在信息技

术的发展，上网门槛降
低；另一方面是受疫情
影响，孩子接触电脑、
手机的机会大大增加，
沉迷的可能性同样增
加了。”徐海宏表示，以
往曾有这样的案例，家
长带娃的方式就是带
孩子一起玩手机、打游
戏的“在线”模式，《家
庭教育促进法》则明确
对此说不！

“这是一本具体的
带娃‘教科书’，通过规
范化、具体化的形式，对
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提出
了要求和标准，通过立
法确定了‘依法带娃’的
基本逻辑。”江苏蠡湖律
师事务所律师周航介
绍，根据《家庭教育促进
法》，家长是对未成年人
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第
一责任人，除家长以外
的其他主体都应对家长

实施家庭教育负有尊重
配合义务；国家、社会等
相关主体对家长实施家
庭教育负有协助的义
务，但这种协助必须遵
循辅助性原则；最后，只
有当家长拒绝或怠于履
行家庭教育责任，或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
伤害时，国家才能作为
未成年人权利的最后保
障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活
动进行干预。

看似《家庭教育促
进法》规定了很多监护
人的责任，但更多是在
为家庭赋能。有法官
告诉记者，政府并不是
将未成年人的教育责
任全推给家庭，相反，
《家庭教育促进法》厘
清了家庭、学校和社会
的关系以及各自职责，

“它的目的，是从依法、
合法带娃，最终走向合
理、健康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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